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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青海省公路学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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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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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区湿地路段公路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三江源区湿地路段公路设计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选线选址、路基工程、路面工

程、桥涵工程及临建工程。

本文件适用于三江源区湿地路段的公路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D20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D30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T D33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

JTG D40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

JTG D50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

JTG D60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湿地

具有显著生态功能的自然或人工、常年或季节性积水地带或水域，水田以及用于养殖的人工水域和

滩涂除外。

3.2

沼泽湿地

地表经常或长期处于湿润状态，具有特殊的植被和成土过程。

3.3

湖泊湿地

以湖泊水体为核心，包括湖泊周边常年或季节性积水区域形成的湿地类型。

3.4

壤中流

土壤中沿不同透水性土壤层界面流动的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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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湿地路段公路设计遵循“科学规划、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原则。

4.2 公路选线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下的综合交通、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等相关规划。

4.3 路基设计遵循“填挖平衡、环保优先”原则，优选透水材料并强化排水系统，结合生态与工程防

护优化边坡形态，针对湿地等特殊路段设置隔离层及地表径流调控措施，确保结构稳定与生态恢复协同，

避免水土流失及水体污染。

4.4 路面工程需在水源保护区路段设置路面径流收集处理系统及防护设施；路面应采用环保型材料与

添加剂，改扩建时应再生利用旧料，实现绿色施工与污染防控一体化管理。

4.5 桥涵设计宜综合考虑湿地生态保护、水文地质条件及防洪要求，统筹桥位布置、孔径选择与景观

协调，重点强化水源保护区径流处理、动物通道设置、透水路基应用、河道防冲刷措施，并针对河流/

沼泽/湖泊湿地类型差异化设计桥涵结构以保障水系联通。

4.6 临建工程遵循生态恢复原则，弃土（渣）场需设置拦挡及排水系统，施工便道和生产区应集约用

地、严控污染排放，采取水土保持、植被修复及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措施，实现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协同。

4.7 应按湿地保护方案进行施工，减少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避免工程建设对湿地生态功能的损害。

4.8 项目建设应采用能耗小、污染物产生量少的生产工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

4.9 公路工程设计应符合 JTG B01、JTG D20、JTG D30、JTG D40、JTG D50、JTG/T D33、JTG D60、

GB 50017 规定。

5 选线选址

5.1 选线

5.1.1 公路选线应优先保护湿地，不准许穿越三江源核心保护区；应避开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和准

保护区，无法避开时应制定无害化穿越方案并进行论证。

5.1.2 涉及湿地的改扩建项目宜综合考虑涉及区域的生态、气象和地质等因素，按原有路线布设。

5.1.3 公路选线不准许破坏野生动物重要繁殖区及栖息地，不破坏鸟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

5.1.4 路线方案充分考虑保护沿线的湿地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应与自然地形和周围湿地景观相融合，

避免分割湿地，防止生境破碎化。

5.1.5 路线应避让湿地中水系发育不完全区域，经过湿地河流时不改变水流方向，不压缩过水断面、

不堵塞和阻隔水流。

5.2 选址

5.2.1 临建工程

5.2.1.1 临建工程选址遵循“少占地、易恢复”原则。

5.2.1.2 施工营地应避免布设在地表植被发育和湿地地段，破坏既有的环境平衡。

5.2.1.3 取、弃土（渣）场和施工营地等临时工程不应设置在核心保护区内，不宜选用天然牧场和农

牧用地作为临时工程区，不应设置无法恢复或恢复后影响湿地合理使用的设施；施工生产、生活区宜租

用当地民房或布设在工程永久占地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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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 弃土（渣）场选择应充分考虑源头水、湿地、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通道等，并注重地下水

位的下降、地表水干枯、植被枯死等环境问题。

5.2.1.5 拌合站、破碎机和筛分机等设施距离生态敏感与脆弱区不宜小于 300 m，且应布设于主导风向

下风侧。

5.2.1.6 临时占用湿地的应提出湿地临时占用方案，明确湿地占用范围、期限、用途和保护措施以及

使用期满后的恢复措施等。

5.2.2 服务设施

5.2.2.1 服务设施宜综合考虑公路在路网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环境、用地条件、运营管理和对湿地

环境的影响等因素，不应设置在核心保护区内。

5.2.2.2 选址应与公路的线形、高程、沿线构造物的分布相结合，避免按间距确定位置而对自然环境

造成破坏，应与自然地形相结合，避免大填大挖，尽量与周围景观相融合。避免设置在高填深挖路段，

避开低洼易淹、断层、滑坡、地震断裂带等地质灾害易发路段。

5.2.2.3 服务及管理设施可与既有公路管理设施合址共建，服务区内设施布置应因地制宜、结构紧凑，

科学分配各功能区的位置和建筑面积，优化设计，提高土地利用率。

5.2.2.4 服务区改扩建工程设计应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宜采用原址改扩建方案；扩建用地时宜充分考

虑与原有场区内的交通流线和既有设施的布局情况。

5.2.2.5 服务区出入口及场地内应设置引导类和说明类的标识，可根据需求设置安全警示类标识，标

线的涂料应采用环保材料。

6 路基工程

6.1 路基设计应详细勘察、精细计算、合理调配、充分利用，力求填挖平衡，减少取、弃土数量。尽

量避免大填大挖，无法避免时应与桥梁或隧道方案进行比选。

6.2 路基设计应优先采用透水性良好的砂砾石填料，不准许采用塑性指数大于 12、液限大于 32％的细

粒土和富含腐殖质的土，并采用碎石盲沟等措施，确保公路两侧水系连通。对于高路基可适当采用挡墙

等措施收缩边坡，路基坡脚设置护坡道时宜选用砂砾填筑。

6.3 当路线通过地下水、地表径流较发育区域时宜采用片（块）石路基，顶面应设置反滤层，上部宜

填筑粗颗粒土；排水措施应符合 JTG/T D33 规定，并设置涵洞或截水沟，防止路基两侧地表水汇集而影

响路基的稳定性。

6.4 沼泽湿地路段在设计时应以路堤通过，路堤高度应高出沼泽暖季积水水位加毛细水上升高度；基

底应设置砂砾隔离层，路基两侧低凹应适当回填，并设置涵洞或截水沟，防止路基两侧地表水汇集而影

响路基稳定。

6.5 路基边坡防护应采用生态防护和工程防护，优先选用生态防护；岩土稳定满足安全要求时宜选择

刚性结构与柔性结构、多层防护与生态植被防护相结合的方式，并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6.6 土质边坡挖方高度大于 20 m 或岩质边坡挖方高度大于 30 m 的路堑应遵循“一坡一设计”原则，

形成因地制宜、灵活自然、顺势而为的边坡。边坡设计宜考虑与周边环境融合为主，放缓边坡，尽量使

边坡自然稳定或边坡坡率达到 1:1.5 以上，以利于生态恢复。

6.7 路基填方路段视两侧地形情况合理设计排水沟，路基两侧应根据地形、植被情况合理设置边沟、

排水沟、截水沟(挡水埝)等排水系统，有条件时优先设置植被防护边沟，排水沟应与泄水口相连，排水

沟出口宜设置油水分离池，排泄水质应符合 GB 8978 规定，不应直接排入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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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穿越湿地的填筑式路基设计时符合下列规定：

a) 河流湿地：路线应与地表径流平行或地表径流及壤中流方向应向公路两侧流动；

b) 沼泽湿地：壤中流和地下水流方向不准许与公路交叉，设计地下过水量应满足原地下水及壤中

流过水量；

c) 湖泊湿地：一侧为湖泊时设计地下过水量应满足地下水和壤中流的过水量要求；穿越湿地水洼

地区时应采用分离式路基，并计算水洼面积确定路基间距，满足必要的排水和安全防护设施等

需要，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7 路面工程

7.1 穿越或毗邻水源保护区的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应设计路面径流收集处理系统。路段

临河侧应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的要求设计防撞护栏，为防止路面径流直接流入水源保护区，排水

沟应纵向贯通设置，并设置防渗收集池。

7.2 路面设计时添加剂应选择无毒无害、无危害残留的材料，环境敏感路段宜采用绿色环保新型路面

材料。

7.3 改扩建工程应对原有路面材料做到再生利用。

8 桥涵工程

8.1 桥涵设计应根据公路功能、湿地类型、通行能力及抗洪防灾要求，结合水文、地质、通航条件，

设计桥位、孔径、桥长，与周边环境、景观相协调，防止水土流失。

8.2 跨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或Ⅱ类以上水体的桥梁，应设计桥面径流收集处理系统。

8.3 湿地路段应合理选择桥梁基础施工工艺和施工时间，采用对水流、河床、河道扰动较小的围堰方

式等。

8.4 桥涵布设在野生动物活动区域时宜考虑动物通道需求，集中迁徙路段宜设置高架桥。有条件的桥

头锥坡宜采用生态植物护坡，种植乡土物种。

8.5 穿越湿地时宜采用透水性路堤或桥涵形式，强化水系联通措施；在河流及其支流较密集的路段涵

洞应适当加密，增强两侧过水能力；涉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时宜采用大跨径桥梁，减少涉水桥墩数量。

8.6 桥涵孔径设计宜考虑河床地形，不易过分压缩河道、改变河流；桥位处压缩河道时上下游应设置

导流设施、护岸墙和河槽铺底，避免水流对河岸的冲刷。

8.7 桥梁墩柱应采用必要的措施，防止河流浮冰侵蚀，并在亲水段采取防渗措施。

8.8 桥梁构件宜预制化、标准化、系列化，土质松散桥址处应加强河床、河岸防护，防止冲刷。

8.9 穿越湿地的小桥涵上下游宜设置多级抗冲刷截水墙。

8.10 穿越湿地的桥涵设计时符合下列规定：

a) 河流湿地：涵洞设计水流量应大于或等于地表径流水流量；

b) 沼泽湿地：应设置桥涵减少对湿地水体的阻隔，涵洞过水量设计应满足地表径流的过水量要求，

设计的地下过水量应满足地下水和壤中流的过水量要求；

c) 湖泊湿地：两侧为湖泊时根据跨越湖泊宽度 f 选择：

1) 当 0m＜f≤5m 时，应选择单孔型涵洞，

2) 当 5m＜f≤8m 时，应选择双孔型涵洞，

3) 当 8m＜f 时，应选择桥梁，在最窄最浅和基底坡面较平缓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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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临建工程

9.1 取料场

9.1.1 取料场设计应遵循“取填平衡，减少动土”和“集中取土，先取后弃”原则，避免连续多点、

大范围取料而破坏地表植被。

9.1.2 取弃土（渣）应划定场址，不准许随意大面积开挖，并采取有效恢复措施，避免引起局部草场

退化、荒漠化和水土流失。

9.1.3 应在取料场上部山体外侧设置截流沟，在中间平台和开挖坡面的坡脚设置排水沟，取料场地边

缘外设临时拦水土埂，防治水土流失。

9.1.4 合理设置边坡的坡度及施工现场临时排水系统，及时疏导雨（雪）水，减少对挖填土坡坡面的

冲蚀。

9.1.5 取料场位于不同区域时恢复措施如下：

a) 河滩地：可采用平整场地、疏通河道等；

b) 河谷阶地：可采用平整场地、林木移栽、播撒草籽等；

c) 山包：可采用植物防护与工程防护相结合的坡面防护措施；

d) 平地：可采用弃土回填、放缓边坡、播撒草籽等。

9.2 弃土（渣）场

9.2.1 弃土（渣）场位于台地、缓坡地时应设置拦渣坎或挡渣墙；位于河道两岸时应设置拦渣堤；位

于沟道内时应设置拦渣坝。

9.2.2 应结合地质条件对砌筑结构、弃土堆高度、边坡坡率进行稳定性验算。

9.2.3 弃土（渣）场拦挡设施应遵循“先拦后弃、分级挡护”原则，采取浆砌、干砌或混凝土结构，

顶部高度应与堆渣坡脚齐平或略高于坡脚。

9.2.4 拦渣工程设计应满足稳定性要求，抗滑安全和抗倾覆安全系数应符合 GB 51018 规定。

9.2.5 弃土（渣）场应设置必要的排水系统，防止径流冲刷弃渣引起水土流失。

9.2.6 弃土（渣）场应进行环保恢复专项设计，防止水土流失。

9.3 施工便道

9.3.1 施工便道、施工现场、施工营地应合理规划，固定行车路线，限制人为活动范围等。

9.3.2 施工便道设计遵循永临结合原则，宜优先选用临时便道和已有公路，或设置在已规划的公路永

久建筑用地内，不准许随意开辟、任意就近取弃土和铲草皮等。

9.3.3 施工便道纵向布设时宜优先利用现有路基或设置在工程永久征地范围内，若条件受限时宜靠近

主线设置；横向布设时应遵循少设原则，适当加大布设间距，并避开生态核心保护区。

9.3.4 施工便道新建时路基宽度宜不大于 4.5 m，每 200m～500 m 设置会车路段，宽度不大于 7.5 m，

长度不大于 10 m。

9.3.5 施工后应挖除施工便道的原填料运至弃土场，洒水固结掘除后的地表，促进植被的生态恢复。

9.4 施工生产生活区

9.4.1 施工营地不应布设在地表植被发育地段，破坏既有的环境平衡。

9.4.2 设计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及回用设施、烟气净化装置、固体废物分类收集装置、厕所、

化粪池、污水处理设施等应采取防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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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施工营地临时储油点基底应采取防渗措施，油品贮存容器应设置事故泄漏收集托盘，废油、废

渣、废气以及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粪便等应集中处理，不准许直接排入水体或排灌系统中，以免引起

水体污染。

9.4.4 施工生产、生活区周边应设计临时排水沟，收集生产生活污水并定期转运。

9.4.5 施工生产、生活污水的沉淀池应设计防渗层。


